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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各項評量監考及命題老師須知 
（104.03.30校務會議訂；104.11.03校務會議修；107.06.29校務會議修；114.02.04校務會議修） 

 

一、監考老師： 
(一)考試前 

1.除補考及檢測活動外，請年級導師室於各節評量前，安排老師輪流到教務處領

取試卷並置於該年級導師室中，監考老師們一律至導師室領取試卷監考。 

2.年級導師請留意，考前 5分鐘尚有試卷未於班級分發，請先撥打內線通知試務組，

找尋監考老師或適當人員，並煩請將試卷拿到班上發，等監考老師去接手。 

3.補考及檢測活動評量，請監考老師於各節考試前先到教務處領取試卷監考。 

4.全校性之評量及檢測活動正式考試前的 5分鐘，試務組會透過廣播系統搖考前

預備鈴並廣播，監考老師請督導學生入座並開始發卷，其他非全校性之評量，

均不會打考前預備鈴。 

5.發卷後，告知學生填明班級、座號及姓名，並宣讀試卷張數、正反頁數，若有

破損、缺頁或印刷不清者，請立即給予更換。 

6.監考表排定後，監考老師欲作異動或變更時，請事先至試務組填寫申請單，以

免發生監考表與巡堂記錄不符之情事。 

7.實習教師及救生員段考期間須於原單位待命，以備臨時之需支援監考工作，故

其他教師不得私下委請他們代為監考。 

(二)考試時： 
1.考生須聽到正式考試鐘(鈴)聲才可開始作答，考試結束鐘(鈴)聲未響，不得提

早交卷與收卷；而補考及非全校性之評量則以學校的上課鐘聲為開始作答的依據。 

2.考科若安排在第四節課考試時，因第三節下課只有 5分鐘，請特別留意考試時間。 

3.為建立良好考試風氣，監考期間請勿離開教室並禁止閱讀書報、雜誌、批改、

飲食及開啟行動載具及手機瀏覽等行為，或從事非監考等影響考試任務之活

動，以杜絕考生舞弊或違規情形發生。 

4.監考時應確實填寫「班級監考記錄表」並簽名。 

5.補考與另有規範須帶證件之評量，學生手機(設關機狀態)、參考書籍及講義應

置於書包內並放置於學校指定的位置，監考老師依座位表確實核對學生身份，

並依規定嚴格執行監考，未帶有相片證件的考生一律不得應考，並請監考老師

記錄於點名簿中。 

(三)考試後： 

1.全校性之評量或檢測活動考試結束時，會透過廣播搖鈴或敲鐘並廣播考試結

束，其他考試則以學校的下課鐘聲為收卷的依據。 

2.考試結束時，請確實清點答案卷或卡片的數量，除補考、全校性之評量及檢測

活動試後須交回教務處外，其他考試一律連同「班級監考記錄表」及試卷袋統

一交回導師室，以利後續閱卷的進行，而試卷則依教務處的規定處理。 

3.段考剩餘的答案卡（綠色卡）請送回教務處，以防學生隨手可拿取到空白卡造

成弊端。 

(四)例外處理：監考老師無法如期執行監考時的處置： 
上列各項考試期間，教師欲請假須於前 10日告知試務組)，其監考可由試務組代

為安排；若事出突然以致教師無法自己找人代為監考，需委託試務組安排時，除

老師事先聲明於下次評量時補還相同監考時間的節數，否則扣該節鐘點費給代為

監考的老師。 



2 
 

二、命題老師： 

(一)命題前： 
1.與同年段同科任課老師商議出題之版本與範圍、題型、配分、難易度比例及預

期均標，若有多元評量請先與同年段同科任課老師取得共識。 

2.考前二週，試務組會發「命題老師通知暨試題審核表」予當次段考之命題老師，

協助命題教師檢視命題之試卷。 

(二)命題時： 
至少兩種以上命題題型，題目語意清楚具鑑別度，試卷格式依校方規定繕製，題

庫命題不能超過配分之 60％，並須將題幹、題號、填答選項修改，圖型、表格、

文章可原文引用。(請依「命題老師通知暨試題審核表」中的格式設定並參酌試題

難易度題數之分佈及各班平均分數之預估) 

 (三)命題後： 
1.繕製試卷之電子檔、成卷、雙向細目表、審題表及標準答案，依時交至試務組；

命題教師考前需至印刷室查看試題印刷是否清礎並簽名。 

2.依例命題教師不會安排該考科之監考並得減 1節監考時間數（如學期結束後仍

無法減監考時間數則保留至下學期扣抵）；故該科考試開始後 25-30分鐘，命題

教師須至各班巡視解決試題爭議並在辦公室待命至該考科結束，命題教師亦不

應與其他教師交換該節監考。（兼課教師考試當天無法至校巡視考科科目，必須

委託其他教師巡視考科，同時並提前知會試務組排開其監考，被委託人亦不應

與其他教師交換該節監考） 

3.命題教師應於命題之該考科考試結束後，到年級導師室統一收回答案卷、答案

卡、班級監考記錄表，連同試卷袋送至教務處讀卡。 

4.(1)若命題考科讀卡成績滿分為 100分者(即無非選擇題)：讀卡卡片及「班級監

考記錄表」統一送至教務處讀卡後便留存教務處，命題老師不用再收回，學

生成績上有疑慮一律由教務處統一處理，命題老師只須到教務處拿取讀卡後

各班的成績、單科總表及單科試題分析表分發給該年級其他之任課老師即

可，段考成績亦不用作線上輸入，成績統一由試務組轉給註冊組即可。 

  (2)命題考科是選擇及非選擇題混合者：選擇部份把讀卡卡片及「班級監考記錄

表」送至試務組讀卡，命題老師須到教務處拿取讀卡後各班的成績、單科總

表及單科試題分析表分發該年級其他之任課老師，任課老師各自批考完非選

答案卷後，把成績加總一起後再自行作線上輸入。 

  (3)命題考科全是非選擇題(如數學科)：命題老師至年級導師室統一收回非選答

案卷後，試卷袋及「班級監考記錄表」送回教務處，各班非選答案卷分送給

該年級之其他任課老師，批改完後之成績由任課老師逕行線上輸入。 

5.讀卡成績一經印出，命題老師欲修改答案時，便須先填寫「修正答案理由單」。 

三、違反規則處理方式說明： 

1.教師違反上列規則但未影響學生考試公平性及權益時，由試務組開出違反規則通知

單予該師，通知單應明文告知若再次違反規則，視情節輕重依規定送人事室列點懲

處或送教評會決議懲處方式。 

2.教師違反上列規則已嚴重影響學生考試公平性及權益時，由教務處會同該科教學研

究會討論後續處理方式。 

四、本須知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